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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 沂 市 财 政 局

关于印发《临沂市财政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抽查工作指引》的通知

局各单位、科室：

现将《临沂市财政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指引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临沂市财政局

2023 年 4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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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财政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抽查工作指引

本工作指引适用于市财政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中

各抽查事项的实地检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监测、聘请专业机

构等适当方式进行检查。

一、查前准备

（一）抽取检查对象。通过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

工作平台随机抽取检查对象。抽取检查对象时要根据抽查对

象信用水平和风险等级的不同，设置不同的抽查比例和频

次，对 A 类企业，可合理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，除投诉举报、

大数据监测发现问题、转办交办案件线索及法律法规另有规

定外，根据实际情况可不主动实施现场检查；对 B 类企业，

按常规比例和频次开展抽查；对 C 类企业，实行重点关注，

适当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；对 D 类企业，实行严格监管，有

针对性地大幅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。

（二）成立检查组。通过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

作平台随机匹配两名以上与检查对象无利害关系的执法人

员，组成检查组，并指定检查组组长，实行组长负责制。

（三）制定检查方案。检查组在开展实地核查前，应当

熟悉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，了解被检

查人的基本情况，编制检查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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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下达检查通知。检查组应提前 3 个工作日向被检

查人送达财政检查通知书。认为提前 3 个工作日向被检查人

送达检查通知书对检查工作有不利影响时，经批准，检查通

知书可在实施财政检查前适当时间下达。

二、实施检查

检查必须严格按照有关程序组织实施：

（一）检查前，须向被检查对象出示执法证件。

（二）检查中，检查人员应当将检查内容与事项予以记

录和摘录，编制财政检查工作底稿，并由被检查人签字或者

盖章。检查组组长应当对本组其他检查人员的工作质量进行

监督，并对有关事项进行必要的审查和复核。

（三）现场检查工作结束前，检查组应当就检查工作的

基本情况、被检查人存在的问题等事项书面征求被检查人的

意见。被检查人自收到书面征求意见函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，

提出书面意见或说明；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意见或说

明的，视为无异议。

（四）检查后，检查组应于检查结束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

提交书面财政检查报告；特殊情况下，经批准提交财政检查

报告的时间可以延长，但最长不得超过 30 日。

（五）要通过文字记录、音像记录等方式，对执法的启

动、调查取证、审核决定、送达执行等全过程进行跟踪记录、

实时留痕，对检查执法实施全过程记录。对文字记录能够全

面有效记录执法行为的，可以不进行音像记录。

三、审理汇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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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门对检查组提交的财政检查报告以及其他有关

材料予以集中审理复核，对存在违法行为按照职权依法作出

行政处理、行政处罚决定；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

依法移送。

四、结果公示

除依法依规不适合公开的情形外，检查结果应当在抽查

任务完成后 20 个工作日内，通过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

管工作平台推送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，同时通

过部门网站向社会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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